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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政办发〔2015〕47 号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衢江区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

（窑）炉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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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 
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高污染燃料锅

（窑）炉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根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2013—2017）》（浙政发〔2013〕59 号）、《衢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衢州市 2014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的通

知》（衢政办发〔2014〕16 号）、《衢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

方案（2014—2017 年）》（衢政办发〔2014〕99 号）和《衢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衢州市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

（窑）炉实施方案（2014—2017 年）的通知》（衢政办发〔2014〕

112 号）（以下简称《方案》）精神，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认真贯彻市委六届六次全会“打造生态屏

障、建设幸福衢州”精神，坚持“淘汰改造相结合，突出重点、

分步推进”的原则，全面实施高污染燃料锅（窑）炉淘汰、改造

工作。 

（二）目标任务。 

1.总体目标。到 2017 年底，全区禁燃区全面禁止高污染燃

料，全面淘汰改造高污染燃料锅炉、窑炉、熔炉、煤气发生炉和

茶炉；非禁燃区基本完成淘汰、改造 10 蒸吨/小时以下高污染燃

料锅炉；供热、供气网不能覆盖的区域完成清洁能源替代或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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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改造。 

2.年度目标。 

2015 年底前，全区完成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或清洁排

放改造 30%以上 1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油）锅炉；淘汰、实施

清洁能源替代或清洁排放改造总量 70%以上窑炉、茶炉、熔炉、

煤气发生炉。 

2016 年底前，禁燃区全面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改造 10

蒸吨/小时以下锅炉及窑炉、熔炉、煤气发生炉、茶炉。非禁燃

区完成淘汰、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或清洁排放改造 60%以上 10 蒸

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完成总量 80%窑炉、茶炉、熔炉、煤气

发生炉。 

2017 年底前，非禁燃区完成淘汰、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或清

洁排放改造 90%以上 10 蒸吨/小时以下分散燃煤锅炉及窑炉、茶

炉、熔炉、煤气发生炉。 

二、改造途径和补助标准。 

（一）改造途径。符合淘汰改造要求的分散燃煤锅炉及窑炉、

熔炉、煤气发生炉、茶炉，可采用集中供热、清洁能源替代等方

式进行淘汰替代。禁燃区内的锅炉及窑炉、熔炉、煤气发生炉、

茶炉可采用淘汰方式，也可采用清洁能源替代方式，禁燃区外的

可采用清洁排放改造方式。 

清洁能源替代方式是指采用天然气、电力、成型生物质燃料

替代煤炭等高污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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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排放改造是指对使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锅（窑）炉，通

过排污设施改造，达到天然气等级排污及粉尘排放指标。 

（二）补助对象。根据《方案》要求完成淘汰改造的分散高

污染燃料锅（窑）炉，2014 年 1 月 1 日以前关停或 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上的锅（窑）炉不在财政补助对象内。 

（三）申报时间。每年申报二次。第一次申报时间从 5月 1

日开始，6月 25 日截止；第二次申报时间从 9月 1日开始， 12

月 1 日截止。 

（四）补助标准。 

1.淘汰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补助标准。淘汰分散高污

染燃料锅（窑）炉补助标准，按每蒸吨 5万元给予补助。锅炉蒸

发量按锅炉铭牌或质监部门的锅检证明确定，对不能确定蒸发量

的锅炉不予补助。窑炉、熔炉、煤气发生炉、茶炉按年耗煤量折

算成锅炉每小时蒸发量参照执行（上方小石灰窑除外）。鼓励企

业（单位）提前淘汰：以淘汰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补助标

准为基础，对 2015 年年底前（含 2014 年）淘汰的锅（窑）炉按

淘汰锅（窑）炉补助标准的 100%给予补助；对 2016 年年底前淘

汰的锅（窑）炉按淘汰锅（窑）炉补助标准的 95%给予补助；对

2017 年年底前淘汰的锅（窑）炉按淘汰锅（窑）炉补助标准的

90%给予补助。 

2.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补助标准。高污染燃料锅

（窑）炉（含煤气发生炉、熔炉）通过改造后使用天然气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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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淘汰锅（窑）炉补助标准给予补助；改造利用除天然气外的

清洁能源为燃料或通过排污设施改造达到天然气等级排放标准

的锅（窑）炉，补助标准按淘汰锅（窑）炉补助标准的 80%给予

补助； 

3.区级以上财政资金已补助的项目，按本办法标准补足。 

（五）申报材料。 

1.《衢江区淘汰改造锅（窑）炉企业（单位）财政补助资金

申请表》； 

2.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验收确认意见或相关

证明； 

3.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购买、安装凭证复印

件，锅（窑）炉前后现场照片及铭牌照片，锅（窑）炉在主管部

门的登记备案材料和年度锅检证明，锅（窑）炉改造直接投资额

凭证； 

4.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淘汰改

造锅（窑）炉真实性（含改造后所用燃料）承诺证明。 

企业（单位）提供申请材料必需真实，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

补助资金和不按承诺使用燃料的，责令限期缴回财政补助资金，

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并由区环保局依法责令拆除或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设施，并作出

相应处罚。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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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经

信局（商务局）、区发改局、区环保局、区公安局、区财政局、

区住建局、区质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教育局、区卫计局、衢

江区经济开发区、衢江供电分局组成的衢江区锅（窑）炉淘汰、

改造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信局（商务局），负责指导、

协调、监督全区锅炉淘汰、改造工作。各乡镇（办事处）、开发

区也应建立相应工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逐年制定年度计划，

协调推进工作。经信、教育、卫生等部门单位为责任主体按职责

分片推进园区外工业企业、园区企业、学校、医院、宾馆酒店的

锅炉、窑炉、茶炉、熔炉、煤气发生炉淘汰、改造工作。将淘汰

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作列入衢江区年度大气污染防

治实施计划中，并将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作完

成情况纳入相关单位、乡镇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淘汰改造分散

高污染燃料锅（窑）炉验收工作由区经信局（商务局）、区环保

局、区财政局、区质监局联合验收。 

（二）强化监督监管。区环保局对锅炉淘汰、改造负责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对未按要求完成锅炉淘汰、改造的企业，要从新

项目准入、排污许可证核发、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制约；对拒不

执行淘汰、改造的企业，由区环保局依法责令拆除或没收燃用高

污染燃料设施，并作出相应处罚，以强力推进锅炉淘汰、改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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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衢江区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作协

调小组成员名单 

2.各乡镇（街道）、开发区、教育局淘汰改造分散高

污染燃料锅炉分年度推进目标任务 

3.衢江区淘汰改造锅（窑）炉企业（单位）财政补助

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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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江区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了加快推进我区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

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衢江区

淘汰改造分散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工作领导小组。现将组成

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吾东明 

副组长：胡水木（区经信局<商务局>） 

俞耘天（区府办） 

成  员：余爱军（区发改局） 

朱  宏（区经信局<商务局>） 

杨建云（区环保局） 

邹剑铭（区质监局） 

余勇斌（区教育局） 

蓝志峰（区公安局） 

马文革（区财政局） 

徐功铭（区市场监管局） 

黄  利（区住建局） 

周国华（区卫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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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绪（衢江区经济开发区） 

余晓钧（衢江供电分局） 

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经信局（商务局），朱宏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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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乡镇（街道）、开发区、教育局淘汰改造分散

高污染燃料锅炉分年度推进目标任务 
           单位：台 

区域 合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开发区 17 6 3 8 
教育局 19 9 6 4 
大洲镇 2 2 0 0 
杜泽镇 4 3 1 0 
高家镇 4 4 0 0 
后溪镇 3 3 0 0 
莲花镇 3 2 0 1 
廿里镇 23 3 9 11 
全旺镇 4 4 0 0 
上方镇 8 2 5 1 
峡川镇 3 0 1 2 
云溪乡 4 0 0 4 
樟潭街道 10 8 0 2 
横路办事处 2 2 0 0 
十里丰监狱 18 11 5 2 
合计 124 59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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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衢江区淘汰改造锅（窑）炉企业（单位） 
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注：此表由企业（单位）填报 

联系人  申请企业（单

位）名称 
（盖章） 

 

联系电话

（手机）  

锅（窑炉）炉启用

日期(年/月) 

  淘汰改造

锅（窑）

炉蒸吨量

 

申请补助类别 
淘汰        □ 改造□ 
(注:选 1项) 

所属 
行业 

工业企业  □ 酒店等服务行业

 □ 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

□(注:选 1项) 

淘汰改造 

主要内容 

   

 

 

 

 
 
 

淘汰改 

造成效 

 
 
 
 
 
 

补助金额                               

经信部门（责任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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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17 日印发 

─────────────────────────── 


